
9 倾废行为与块海彳f为的界定

案例 :某工程建设公 司未经许 叮flJl碴 仟政处罚案

【基本案情】

⒛Os年 4月 1I日 中国海监浙氵I∶ h丨扌,队 |彗 个||"丫 众举报:舟山市

定海区某原油储运建设工程在施 卜‘|!lV屮 |i||llIl1蚍 ‖￠I倒 石渣,破坏了

该海域海洋生态环境。4月 I5|叫 IHW刂 啪丨

""宀 "队
会同舟山市

支队和定海区大队人员赴现场j址 彳J{’l1″、愉内·I刂 丨励}吊 欣了施工方向

海域倾倒石渣的情况。

⒛05年 4月 ” 日浙江省沏汁 lj泊 刂V∴ t;|||叩 氵亨Ⅱ翌日执法人

员对该工程涉嫌违法向海域倾倒助卸物 (r{丨南) '铤 进行调查取

证。

经查证 ,该原油储运 l∶ 柙JJ{"山 轳肇|ξ |∷ dul晶 ,目前正在进

行二期工程前期项目的炸山Ψ丿I1|" 。(x冫 l钅l'l|';日 该集团公

司对
“
炸山工程方案

”
进衍 r|||∶ vI忄1=山 lHⅡ 山眈方 |it总 汁为

250万立方米。上海某△尕V‘ t lV公 |f|纂 闸 Γ辘 I凵
`爪
包合⒈刂,于

⒛04年 8月 14日 开工。

经执法人员调查证实 ,闸 氵(x"亻 |H llI|l iIj∫ |丨 以来,已 亢成

了 1ω 万立方的开山挖方

"(,J1卜
屮的

`|膺

勹 种 幻弋々 LJ丨 |!: ^是

就地回填了gO万立方; ∶丿I1纟 ||姆 {饣 |.IΔ 「Vf雪 l,幻 亓
`丨

: ∶丿11|II扌 次顺

山体向海域倾倒。已证实 r|⒉ x)、 亻丨、ll!"li肀 鄞ll lη 亻|△ 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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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,已 向海域倾倒石渣达 10万立方之多。当事人向海域倾倒石渣

的行为未取得倾废许可证和相关用海审批。

【查处结果】

该集团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第五十五

条第一款
“
任何单位未经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,不得向中

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倾倒任何废弃物。
”

和第二款
“
需要倾倒废

弃物的单位 ,必须向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 ,经国家

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,发给许可证后 ,方可倾倒。
”

的规

定 ,依据 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第七十
=条

“
违反本法有关规定 ,

有下列行为之一的,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仗沟汁环炕 |亻丫僻竹丿|!杈 的邮

门责令限期改正 ,并处以罚款 :

(一 )向海域排放本法禁止排放的污染物或杆J1他物丿沉的 ;

(二 )不按照本法规定向海洋排放污染物 ,或者超过标Ⅱ丨:排放

污染物的 ;

(三 )未取得海洋倾倒许可证 ,向海洋倾倒废弃物的 ;

(四 )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 ,造成海洋环境污染事

故,不立即采取处理措施的。

有前款第 (一 )、 (三 )项行为之一的,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

元以下的罚款 ;有前款第 (二 )、 (四 )项行为之一的,处二万元

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”

中第一款第 (三 )项及第二款之规定 ,

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拟对当事人作出
“
责令限期改正 ,并处罚款

人民币 15万元
”

的行政处罚。

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送达后 ,该集团公司明确表示放弃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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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、愿意接受处罚 ,但提出处罚主体应是其属下的施工总包单位

——上海某工程建设公司。

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向上海某工程建设公司下达了 《处罚决

定书》,当事人及时履行了处罚决定。该案执行终结。

【分析意见】

本案的查处,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。

-、 倾废行为与填海工程的界定

该案调查终结后,案件经办人员提出应依据 《海洋环境保护

法》按违法倾废进行处罚。在案件会审会上有不同意见,认为此

案应依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认定向海域倾倒石渣为填海行为。

从 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第七十三条规定中难以认定海洋倾倒废弃

物是否包括开山炸下来的
“
石渣

”
。针对以上两种意见执法人员展

开了讨论,最终认定为倾废行为。理由 :

(1)若依据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认定该事实,当事人没有主

观意图。该案所倾倒的海域属深水港区,经有关部门批准,当事人

已规划在该海域建造 30万吨级油轮的码头。目前,鸿事人炸山是

为原油储运建设工程平整地基,石渣主要用于就地llll蜞 和外运,直

接向海域倾倒的量为较少部分。当事人的主观意lsl是 以倾倒为目

的,而绝非填海。同时,因担心继续倾倒石渣将髟响今后深水码头

的建造工作,当事人表示通过立即停止倾倒和加快外运的汀式解决

石渣人海问题。

由于在深水港区,已倾倒的石渣占用海域T町积很小,目~时间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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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一个半月,排他性占用海域还未达
“
三个月

”
的最低时限。

(2)从倾废物质上认定违法行为。根据 《海洋倾废管理条例

实施办法》第四十一条的解释 :“废弃物和其他物质
”

系指
“
为弃

置的目的,向海上倾倒或拟向海上倾倒的任何形式和种类的物质与

材料
”
。依据该解释,开山炸下来的石渣属废弃物,且是以弃置为

目的。

因此,可以认定石渣入海为倾倒行为。

“
海洋

”
与

“
海域

”
两个法律词语的辨析

案件定性后,当 事人对 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巾
“
海域

”
和

“
海洋

”
两词的含义又提出了异议。他们认为这两个订l含 义不同 ,

向海域 (涂 )倾倒石渣的行为,不应按向海洋倾倒废弃物进行处

罚。
“
海洋

”
是指离海岸线较远的大海深处,而不应是在海边。该

案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属于 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第七十三条第一款

第 (三 )项所列的
“
未取得海洋倾倒许可证,向海洋倾倒废弃物

的
”

特指行为成为案件查处中的又一个焦点问题。

对此执法人员按照 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第二条所定的适用范

围和 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这两词的注释向当事人作了说明。 “
海

洋
”

是海和洋的统称,其 中
“
海

”
是大洋靠近陆地的部分;而

“
海域

”
是指海洋的一定范围 (包括水上和水下)。 也就是说 ,“ 海

洋
”

的外延要远远大于
“
海域

”
,“ 海域

”
是包含于

“
海洋

”
之中

的。这在 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适用的范围中也得到了佐证。对

上述两词的辨析得到了当事人的认同。这也为执法部门顺利办结此

案打下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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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处罚主体的认定

执法部门认为,对该违法行为的处罚是
“
行为罚

”
,业主 (某

集团公司)和施工总包单位 (上海某工程建设公司)均负有连带

责任。在调查取证过程中,该集团公司认识到了擅自向海洋倾废的

后果和严重性,并表示立即组织力量外运,停止倾倒行为。同时上

海某工程建设公司出具了承担法律责任的承诺书,并提供了企业法

人营业执照。因此,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将本案的处罚主体改为该

项目施工
`总
包单位——上海某工程建设公司。最终该公司承担了法

律责任。

【专家点评 】

笔者在此就违法行为性质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关系进行探讨。

本案在查处过程中,对适用 《海域使用管理法》还是适用

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产生了争议。最终因为当事人的行为不构成非

法用海,而选择适用了 《海洋环境保护法》实施处罚。违法行为

性质的认定与法律适用的关系成为解决争议的关键。

笔者认为对于拟做出行政处罚的违法事实,首先必须确定其违

法行为的性质,然后再选择应该适用的法律及其条款。违法行为性

质的认定是适用法律的前提,适用哪部法律对违法行为予以处罚是

违法行为性质认定的结果。ˉ个完整的行政执法行为应该避从以下

的步骤 :

1.立案

立案是指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海监机构通过检查、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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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、案件移送、案件移交、上级指定等途径,发现违法行为,并对

其作出调查处理的行为。立案的条件是首先有海洋行政违法事实发

生,行政违法事实应当有相关的初步证据。

2.调查取证

调查取证是指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海监机构,依照法

定权限和法定程序,对涉嫌违法事实进行了解、收集和核实证据的

程序。

3.处理

根据案件调查的结果,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。

(1)违法事实成立,根据情节轻重和具体情况,给予海洋行

政处罚。

(2)违法行为轻微,依法可以不给予行政处罚的,不予海洋

行政处罚。

(3)违法事实不成立的,不得给予行政处罚。

(4)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,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例如:非法填海的应该适用法律关于非法填海的行为的责任规

定进行处罚;非法倾废的适用法律关于非法倾废行为的规定进行处

罚等等。

当然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处理过程还应当充分保护当事人

权利,如允许当事人申辩,对于当事人要求听证的依法召开听证会。

本案在案件处理过程中,执法人员应该首先确定当事人违法行

为的性质是非法倾废还是非法用海 (本案主要是指非法填海 )。 由于

当事人向海边倾倒石渣的时间不足一个半月,主观上也没有填海的

意图,认定为非法倾废是准确的,应该适用海洋环境保护法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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